
【案情】

2017 年 10 月 11 日上午，镇江市中级人

民法院在该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一起侵

害著作权纠纷案件。 该案原告委托诉讼代理

人某律师事务所律师彭某某、 被告的经营者

潘某某等人到庭参加诉讼。开庭前，法庭宣布

了法庭纪律。当天中午庭审结束后，趁当事人

及诉讼代理人在法庭阅读庭审笔录时， 旁听

人员张某某、叶某某、黄某、胡某某等人未经

准许进入审判区， 与潘某某一起殴打原告诉

讼代理人彭某某，且无视法官当庭制止，仍继

续追打彭某某，致法庭秩序严重混乱。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三百零九条

规定， 有下列扰乱法庭秩序情形之一的， 处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 管制或者罚金：

…… （二） 殴打司法工作人员或者诉讼参与

人的； ……。 2018 年 6 月 14 日， 镇江市京

口区人民法院以扰乱法庭秩序罪， 判处被告

人潘某某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 被告人张某

某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 被告人叶某某有期

徒刑一年三个月、 被告人黄某有期徒刑一年

缓刑一年四个月、 被告人胡某某有期徒刑一

年缓刑一年。 潘某某等人不服， 提起上诉。

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裁定驳回上

诉， 维持原判。

【法官释法】

法庭是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法定场所，

诉讼参与人依法参与诉讼时， 其人身安全受

法律保护， 人民法院应当维护诉讼参与人的

人身及司法秩序安全。诉讼参与人、旁听人员

到庭参与诉讼、旁听案件时，必须遵守法庭纪

律，不得实施扰乱法庭秩序的行为，否则将受

到法律制裁， 触犯刑律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本案中，张某某等四人作为旁听人员，未

经准许进入审判区，且不听法官制止，与潘某

某共同殴打对方当事人的委托诉讼代理律

师，不仅严重侵害律师的合法权益，而且致使

法庭秩序严重混乱， 影响诉讼程序的正常进

行，对此必须加以惩处。人民法院依法对潘某

某等五人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具有警示意义。

【案情】

原告周某与被告史某离婚纠纷一案，兴

化市人民法院经审理依法作出判决， 对两人

的婚姻、子女抚育进行了处理，并对诉讼期间

冻结的史某名下的银行存款（夫妻共同财产）

进行了分割。 史某对此判决不服，提起上诉。

其间， 史某于 2018 年 8 月 14 日在“兴化

400”网站发表题为“兴化还是有这样的法官”

的帖子， 帖中指名道姓称承办法官收受周某

4 万元。 截至 2018 年 8 月 29 日 15 时，该帖

共有 14246个阅读者、 24个回复。

对史某帖中反映的内容， 兴化市人民法

院高度重视， 本着绝不袒护法官违法行为，

也绝不允许侵害法官合法权益的原则， 组成

由分管院长牵头、 监察室全程参与的专项调

查组， 分别对史某、 周某以及承办法官和两

名人民陪审员进行谈话， 查明史某帖中所言

内容纯属捏造， 承办法官没有任何违规违纪

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

百一十一条规定， 诉讼参与人对司法工作人

员进行侮辱、 诽谤、 诬陷、 殴打或者打击报

复的， 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拘

留、 罚款。 兴化市人民法院遂依法对史某处以

拘留七日、 罚款 10000元的处罚。 史某缴纳罚

款， 向法院递交检讨书承认错误， 并向承办法

官赔礼道歉， 表示认识到自己的无知和错误，

恳请原谅。

【法官释法】

法官是社会正义的维护者， 是司法公正的

践行者， 法官依法履行职责受法律保护。 当下

正是互联网迅猛发展的时代， 网络给人们日常

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为造谣、诽谤等行为的

散播提供了新的平台。但是网络不是法外之地，

诉讼参与人试图捏造事实，编造谣言，利用网络

舆论影响法官公正裁判， 不仅是对法官个人尊

严的践踏，更是对司法权威的挑衅。 本案中，史

某因对判决结果不服，信口开河凭空捏造事实，

随意在知名网站发帖侮辱诽谤法官， 严重损害

了法官的名誉，侵犯了法官的人格尊严。人民法

院对此依法进行处罚， 向社会昭示法律保护公

民的合法言论自由， 同时对肆意编造谣言， 利

用网络诋毁法官， 挑战司法公信力的行为， 将

坚决依法予以惩处， 以维护法官权益、 维护法

律尊严。 （据人民法治网）

案例五：

不服法院判决 网上诽谤法官

【案情】

2012 年 7 月 10 日， 被告人杨某某为王

某某夫妇向信用社借款 40000 元提供担保，

定于 2013年 6月 20 日到期。 借款到期后经

信用社多次催要， 借款人和担保人均未还

款。 信用社将王某某夫妇及杨某某等人诉至

东海县人民法院。 2012 年 12 月， 东海县人

民法院依法判决杨某某等人对王某某夫妇的

40000 元借款本息和罚息承担连带偿还责

任。 信用社向东海县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东

海县人民法院多次下达执行通知， 杨某某拒

不执行。 2017 年 12 月 30 日 5 时许， 东海

县人民法院执行法官再次对杨某某执行判

决。 杨某某在有能力执行的情形下， 故意拒

不执行法院判决， 辱骂执行人员， 打掉执行

人员手中正在使用的执法记录仪， 并先后纠

集他人阻拦警车离开、 威胁辱骂执法人员，

阻碍执法持续近两小时， 致使执行工作无法

开展， 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三百一十三

条第一款规定： “对人民法院的判决、 裁定有

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 情节严重的， 处三年以

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罚金； 情节特别严重

的， 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

金。” 东海县人民法院将杨某某的拒执行为移

送公安机关侦查， 经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依法

对被告人杨某某以拒不执行判决、 裁定罪， 判

处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

【法官释法】

执行是兑现生效法律文书的最后一道环

节， 执行法官依法进行执行是司法强制力的集

中体现， 事关法律权威、 社会公平正义的维

护。 当事人和案外人阻碍执行、 辱骂执行法官

依法履行职务， 不仅是对法官人身权的侵害，

更是对法律尊严和司法公信力的公然挑衅。 本

案中， 杨某某作为被执行人， 有履行能力而拒

不执行法院判决， 同时又实施辱骂、 阻碍执行

等行为， 且属情节严重， 已触犯刑律， 构成拒

不执行判决、 裁定罪， 依法应当追究其刑事责

任。

案例四：

威胁辱骂执法人员 致使执行无法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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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害法官权益 后果很严重
在第三个 “2·26江苏法官权益保障日” 来临之际， 近日， 江苏省法官权益保障委员会发布 “维护司法权威、 保障法官权益”

典型案例， 让社会公众普遍知晓妨碍诉讼秩序、 侵害法官权益行为的恶劣性质和严重后果， 促进全社会尊重、 理解和支持人民法

院审判执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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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

2018年8月16日，盐城市亭湖区人民法院

执行法官持执行裁定书， 至被执行人王某桂

名下的被执行房屋进行现场评估工作。 王某

桂的儿子， 即被告人王某某手持水果刀阻止

法院工作人员进入室内开展评估工作， 并将

房门锁闭后离开现场。 在盐城市亭湖区公证

处工作人员到场后， 相关人员依法将门锁打

开，并进入房屋内开展房屋现场评估。被告人

王某某返回现场后， 又手持菜刀将法院工作

人员赶出房屋，导致现场评估工作未能完成。

盐城市亭湖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

告人王某某以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

员依法执行职务，其行为已构成妨害公务罪，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条

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之规定，以妨害公

务罪判处王某某有期徒刑七个月。

【法官释法】

近年来，随着司法网拍的不断推进，人民

法院执行法官还承担了部分拍品的评估、核

实工作，以确保拍品信息真实、有效。 在执行

过程中，极少数人为阻挠执行人员现场评估、

核实工作， 不惜铤而走险持凶器威胁执行人

员的人身安全或辱骂执行人员。本案中，被告

人作为被执行人的儿子， 在法院执行法官和

工作人员执行公务活动中， 先后两次持刀暴

力抗拒人民法院执行公务， 不仅严重影响执

行评估工作的顺利开展， 而且严重威胁执行

人员和其他人员的人身安全， 其行为已经触

犯了刑律，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案例一：

铤而走险妨害公务 持刀驱赶法院工作人员

【案情】

2018 年 7 月 25 日， 南通市经济技术开

发区法院立案受理陶某提起的行政诉讼案

件，同年 11月 12日作出驳回起诉裁定书。次

日，陶某在收到裁定书后，纠集李某，先后上

门滋扰该案合议庭两名参审人民陪审员，无

理要求两名人民陪审员告知参审及合议情

况， 并以该案裁定书系伪造公文为由恶意报

警，纠缠、恐吓、威胁人民陪审员。在法院工作

人员接报赶赴现场后，陶某、李某阻止人民陪

审员与法院工作人员接触， 引发周围群众围

观，其行为严重干扰人民陪审员履行职责，并

严重影响人民陪审员的正常工作和生活。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陪审员法》第二条

规定， 公民有依法担任人民陪审员的权利和

义务。 人民陪审员依法参加人民法院的审判

活动， 除法律另有规定外， 同法官有同等权

利。第二十八条规定，人民陪审员的人身和住

所安全受法律保护。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对

人民陪审员及其近亲属打击报复。 对报复陷

害、侮辱诽谤、暴力侵害人民陪审员及其近亲

属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九条第一款第七项规定，

对人民法院审判人员或其他工作人员、 诉讼

参与人、协助调查和执行人员的恐吓、侮辱、

诽谤、殴打、围攻或者打击报复的，人民法院

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训诫、责令具结悔过

或者处一万元以下罚款、十五日以下拘留，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南通市经济技

术开发区法院依法并经履行法定程序， 对恐

吓、威胁人民陪审员的陶某、李某分别作出司

法拘留十五日、 罚款 10000 元和司法拘留十

日、罚款 10000元的处罚决定。

【法官释法】

人民陪审员被称为 “不穿制服的法官”，

依法保障人民陪审员参审并行使审判权是人

民法院的一项重要工作， 这有利于提高人民

群众对司法工作的参与度、知情度、满意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陪审员法》 明确规定，

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保障人民陪审员履行审判

职责。人民陪审员参与案件审判，与法官享有

同等的权利。 人民陪审员的人身和住所安全

受法律保护，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对人民陪

审员及其近亲属进行打击报复， 否则依法追

究法律责任。本案中，陶某在收到法院裁判文

书后，纠集他人对人民陪审员无理纠缠、恐吓

威胁， 严重影响人民陪审工作正常开展和法

院正常诉讼秩序，依法应当给予处罚。

案例二：

恐吓人民陪审员 司法拘留不留情

案例三：

未经许可进入审判区 扰乱法庭秩序获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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